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京技管市监不罚〔2025〕2726号

当事人：北京酒赚赚寄卖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304MA01DD1W2Q

住所(住址):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园西路8号
院23号楼10层1104-C2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、经营者):吴余林

2024年1月18日，本机关收到关于北京酒赚赚寄卖有限

公司的案源。举报人反映当事人在淘宝平台“酒赚赚酒类专

卖店”售卖的“茅台飞天白酒”,产品信息宣传“浓香”,

规格参数宣传“酱香”,产品信息宣传不一致。2024年2月2

7日，本机关正式立案调查。当事人具有营业执照，在有效

期内。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经查，当事人在淘宝平台店铺“酒赚赚酒类专卖店”销

售涉案商品“MAOTAI/茅台飞天定制二十四节气惊蛰纪念收

藏浓香型白酒53度500ml”和“MAOTAI/茅台飞天定制二十四

节气谷雨纪念收藏浓香型白酒53度500ml”,在规格参数中
宣称“香型：酱香型”。举报人购买涉案商品“惊蛰纪念收

藏浓香型白酒53度500ml”2瓶，购买“谷雨纪念收藏浓香型

白酒53度500ml”1瓶。根据举报人提供的店铺聊天记录，当

事人客服人员表示“您买的这几款都是浓香型的”。202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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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10日，当事人对涉案三笔订单进行退款处理，并于2024

年1月22日向举报人提供补偿金300元。当事人宣传与实际情

况不符，属于对其商品的性能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

宣传的行为。案发后，涉案店铺已关停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当事人营业执照，

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；2.举报人提供的订单截图，证明涉

案商品系从当事人处购买；3.涉案商品宣传照片和与工作人

员聊天记录截图，证明涉案商品宣传情况；4.情况说明，证

明案件相关情况；5.打款记录、退款记录、修改后的页面截

图，证明当事人已整改。

本机关因通过当事人住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，下落

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留置送达及邮寄送达。根据《市场监督

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(五)项的规定于2025年

10月16日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》京技管市监不罚告〔2025〕

002500号，告知当事人本机关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事

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、申辩

权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北京酒赚赚寄卖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八条第一款，构成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

其他方法，对商品的质量、制作成分、性能、用途、生产者、

有效期限、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行为。当事人系

初次违法，违法行为未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，且

当事人及时采取措施，消除或者减轻社会影响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，可以不予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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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。本机关决定对你(单位)不予行政处罚。

你(单位)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

六十日内依法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

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

的规定，对你(单位)进行教育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你(单位)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合法经营。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章

20252年1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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